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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教外字〔2020〕2 号 
  

 

山东省教育厅等 10 部门 
关于支持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
 

各市委组织部、台港澳办，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、科技局、公安

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商务局、外办、外汇局，

各高等职业院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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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20〕3

号）和《教育部等 8 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

意见》，提高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国际化办学水平，办好新

时代职业教育，制定本意见。  

一、建设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。建成一批职业教育国

际交流合作平台，在更全方位、更宽领域、更多层次，更加主动

地深化与德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瑞士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，以

及东盟国家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、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合

作交流。对职业院校举办的国际会议实行分类审批予以支持，鼓

励各地和职业院校常态化举办职业教育双边对话、合作洽谈活

动。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、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及中国—

东盟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等赛事，邀请、吸纳国（境）外院校参加

职业院校技能大赛。支持职业院校参加国际技能大赛和建设世界

技能大赛集训基地。 

二、加强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。鼓励职业院校与国（境）

外高水平职业院校、应用技术大学开展合作办学，引进优质教育

资源，共建专业、课程和实习实训基地，畅通学分互认、学制衔

接、学生互换交流渠道。支持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建设院校、省优

质高职院校至少要建立 2—3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。探索

国(境)外知名企业在山东独资办学,鼓励中外合资、外商独资企

业在山东举办职业院校或教育培训机构。组建省级中外合作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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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库，为合作办学项目申报及实施提供咨询服务。 

三、对接国际职业标准和教学标准。鼓励职业院校与职业教

育发达国家（地区）高水平院校、行业协会、企业合作，通过购

买知识产权、开展国际认证等方式，将国际专业教学标准、职业

资格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先进企业标准和教学资源引入人才培养体

系。鼓励在校生考取国际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在

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考核中按 10 倍权重计入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人

数。鼓励职业院校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制订，开发国际化、多

语种的专业教学标准、课程体系和教学资源，在世界教育领域贡

献我省职业教育优质资源。搭建山东省职业教育国际课程推广平

台。 

四、打造国际化职业教育师资队伍。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校

际合作关系将合作交流向骨干教师延伸，分批次、成建制组织专

业教师团队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（地区）的合作学校研修，深入

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环节，学习先进理念、专业技术和教学方法。

要将出国（境）培训计划、省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指标向职业

教育倾斜，支持职业院校骨干教师出国培训、留学。支持职业院

校教师接受国（境）外教育机构、企业、行业组织等机构邀请赴

国（境）外开展讲学、研修、见习、实训、执教、带队实习等教

育教学活动，以及科学研究、学术访问、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

和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。有计划、成梯队安排专业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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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外语，特别是小语种。鼓励教师考取国际培训资格证书，鼓

励教师在国（境）外学术委员会、行业协会、企业兼职，以及参

与援外工作。鼓励积极引进国际化师资，招聘具有海外留学经历

和较高外语水平的专业教师，国家“双高计划”建设院校、省优

质高职院校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。支持各地和学校建设职业教

育国际化师资培训基地，省培、国培项目优先安排。 

五、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。支持职业院校开展德国“双

元制”、澳大利亚 TAFE和瑞士“双轨制”等国际人才培养模式本

土化实践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。

各地和学校要对接“走出去”企业海外人才需求，建设海外实践

教学基地，开展国别多元化、专业特色化的职业教育实践项目，

推动学生国（境）外实习实训和就业。加快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

革，推行“动手做，说外语”专业外语教学模式，加强国际非通

用语种教学能力建设，探索建立“外语+”“专业+”人才培养体

系，培养储备“一专多会、一专多能”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。 

六、提升职业院校国际学生培养质量。向表现优异的职业院

校留学生发放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，根据“一带一路”建设

和山东海外产业布局需求，通过学生互换、联合培养、订单式培

养等多种形式，吸引优秀学生来鲁学习职业教育。加强职业院校

双语教学能力建设，特别注重国际非通用语种教学能力提升，吸

引更多国家的留学生来鲁留学。加强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和中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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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体验，培养“知华友华爱华”、满足我省海外投资和国际贸易

需求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。 

七、推动职业院校“走出去”。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境外

办学，在外汇管理、国有资产使用、出入境、学历学位授予、境

外院校教师聘用等方面予以支持；聚焦“走出去”企业发展需求，

在国（境）外建设一批高标准“鲁班工坊”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。

按照国家部署开展职业资格证书、技能等级证书与其他国家和地

区互通互认，试点证书培训资源双向交流，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国

际流动，提升技能证书国际化水平。 

八、加强与重点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交流合作。实施与德国

职业教育高水平深层次合作计划，加强与德国应用技术大学、职

业院校、行业协会、知名企业合作，推进项目合作和师生交流。

借鉴澳大利亚、英国等国家办学模式和职业资格框架建设经验，

深入推进合作办学、学分互认和职业资格认定。扩大鲁台港澳职

业教育交流，发挥鲁台职业院校校长论坛作用,深化与台湾地区

院校、台资企业合作，引进高水平师资和教育教学成果。 

九、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激励机制。将国际化水平作为职业

院校办学质量考核和重点建设院校及专业遴选的重要指标。国家

“双高计划”建设院校、省优质高职院校、高水平中职学校要主

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，安排经费，积极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，

深入开展国际职业教育经验本土化实践。支持有条件职业院校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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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承担国别和区域职业教育比较研究。 

十、优化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环境。各地要认真落实省委办公

厅、省府办公厅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

的实施意见精神，对职业院校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

作主要包括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、科学研究、学术访问、出席重要

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的批次数、团组

人数、在外停留天数根据实际需要安排。对职业院校厅级人员因

公临时出国计划不列入所在市、主管部门的计划限量管理范围。

支持职业院校加强对外合作机构及队伍建设，培养一批懂政策、

会交流、善合作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干部。加大经费投入力度，

切实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供有力保障。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 

 

中共山东省委

组织部 

 

 

中共山东省委

台港澳工作 

办公室 

山东省科学 

技术厅 
 山东省公安厅  山东省财政厅 

 



 — 7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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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依申请公开     2020年 9月 4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宋伊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60份 


